
关于加强我 国 国际法研究工作的

几点意见 (摘要 )

— 在中国国际法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宦 乡

首先
,

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建国三十年来我国国际法研究工作的状祝
。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后
,

我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

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

中国变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

在毛主席和周总理制定的外交路线的指异
一

卜
,

我国的对外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

我们在国际活动和国际法的实践方面
,

积累了栩当丰

富的经验
,

我们的外交方针和政策
,

对于国际事务有很深远的影响
。

特别有重大意义的是
,

我国政府在国际活动中倡议并支持 了一系列新的国际法原则
,

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主张
,

对国际法的发展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

我们都知道
,

周总理

在一九五四年倡导的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一九五五年万隆会议十项原 则
,

现在已

成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重要准则 ; 一九六四年访问亚非十四国时提出了对外经援的八项

原则
,

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无私援助树立了光辉典范
。

我们支持了二百海涅海洋权的斗

争
,

支持了第三世界国家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正义斗争
。

十分具有划时代重要性

的是
,

我们提出了反霸权主义的原则
,

在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二 日签订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以及一九七九年一月一 日中美建交的公报中
,

都明确写进 了反霸权主义条款
。

这在国际祛

中是一项创举
,

为争取把反霸权主义列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作出了贡献
。

令人遗憾的是
,

我们的工作
,

没有能跟上形势
,

及时总结这些宝贵经验
,

来丰富国际法理论
。

三十年来我国处理涉外民事案件的实践
,

也是很丰富的
。

从国际法的研究队伍看
,

老专家是很少的
。

在一些政法院系
,

虽然大都设立了国际法

教研室
,

开设了国际法的专业课程
,

在法学研究所有一个国际法研究室
,

这些单位在文化

大革命前也集中和培养了一些国际法专业人员
,

但为数也很少
。

一九六四年创办了一个

国际法研究所
,

业务还未
_

匕马
,

就搞
“
四清

” ,

接着又搞文化大革命
,

一九六九年终于撤销
。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当中
,

国际法研究工作
,

也和其他法律学科一样
,

受到严重的摧残
。
造

成这种不正常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法律工作不被重视
。 】司国内法一样

,

国际法上的虚无主

义和取消主义思潮长期泛滥
,

使研究工作和研究队伍受到很大干扰和损失
。

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
,

在林彪
、 “ 四人帮

.
极左路线的影响下

,

砍掉了政法院校
,

砍掉了

国际法教研室
,

砍掉
一

了国际法研究所
,

致使人材培养中断
,

出现了严重青黄不接的现象
,

真

是一场空前浩劫
。

现在国际法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虽然 已经恢复
,

但是研究人员的队伍还

有待于大大充实
,

水平还有待于大大提高
。

应当肯定
,

三十年来
,

找国的国际法学者们在国际法的科研
、

教学和实际斗争中
,

是积



极努力的
,

他们写出了一批论著
,

提出过一些好的建议和主张
,

作出了不少成绩
。

这一点
,

我们必须充分看到
。

但是
,

在 另一方面
,

也要看到
,

我们的研究水平是低的
,

研究成果不论在数从或质 }; t }几

都是很不够的
。
例如

,

我国出版的自己写的国际法方面的著作不多
,

说明在国际法研究 方

面
,

远远不能适应我国当前国际斗争和国际交往的需要
,

以及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

化建设的需要
。

我们应该尽快地改变这种状况
。

* * *

其次
,

我想谈谈当前我们国际法研究工作面临的任务
。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
,

从去年开始
,

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方面来
,

到现在已经整整一年了
。

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性转变的时期
,

如何从实际出发
,

把

国际法的科研工作搞上去
,

以适应新时期所赋予的任务
,

这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
。

我国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
,

很重要的一个条件
,

就是在国内要保持安定团结

的政治局面
,

对外也要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 “
四人帮

”
垮台后

,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下
,

毛主席和周总理制定的外交路线得到了更好的贯彻
。

几年来
,

我国高举反对霸权主

义
、

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
,

打开了新的局面
,

取得了显著成就
。

现在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

的国家已达一百二十多个
,

特别是前年八月签订了中 日和平友好条约
,

去年一月和美国建

立了外交关系
,

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
。

我国参加的联合国各种组织和活动
,

也 日益增多起

来
。

对外工作比已往更加繁重
,

更加复杂
。

对国际法的研究就更加需要重视
。

拿联合国这个组织来说
,

除了经常性的活动外
,

每年都要召开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
,

讨论当前国际上发生的一些重大问题
,

讨论和通过有关的国际公约和其他的法律文件
。
如

去年在联合国大会上
,

就通过了反对霸权主义的决议和反对扣留人质的国际公约
。

联合

国所属的各种组织
,

更是名目繁多
,

都要进行大量的活动
。

联合国的许多规章制度
,

从联

合国宪章到各项专门公约和规则
,

都属于国际法的范围
,

都需要我们去研究
,

并运用它们

来为我们的国际斗争服务
。

只有这样
,

才能更有力地进行反霸斗争
,

才能更好地维护我国

自身的权利和利益
。

随着世界经济关系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

在国际传的领域里
,

还出现了一些新的部

门
,

如国际经济法
、

空间法
、

国际生态法
、

环境保护法等等
,

也都需要有专人研究
。

现在第

三世界国家强烈要求改变旧的国际经济关系
,

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

这是一个非常尖

锐
、

非常复杂的问题
。

在经互会和欧洲共同体之间
,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
,

在这

个问题上矛盾重重
。

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同志从事国际经济法的研究
,

以适应国际经济

合作和我国经济建设的需要
。

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
,

我国与外国的经济和文化交往日益增多
,

而且企在迅

速发展
。

因此在交往中所发生的各种涉外民事关系必然会更多
、

更复杂
。

例如
,

与外国共

同开发资源
,

引进先进技术
,

吸收外国投资
,

开办合资企业
,

以及借贷
、

外贸
、

海事
、

旅游等

方面
,

都必然要通过各种法律形式加以规定和调整
。

我国自己需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
,

如

投资法
、

税收法
、

专利法
、

商标法
、

出版法
、

保险法
、

海商法等等
。

我们要树雄心
,

立壮志
,

把

国际私法和有关法律学科的研究工作快一点搞上去
,

争取在不太长的时间内
,

能够培养出

一大批既有实践经验又熟悉各种法律专业知识的人才
。

总结上面所说
,

我们当前的国际法研究工作
,

面临着三项巨大任务
:



第一 要继续深入批判林彪
、 “ 四人帮

”
在国际法研究上的极左思潮和国际法上的虚无

主义
、

取消主义
,

破除思想顾虑
,

解脱精神枷锁
,

拨乱反正
,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

把国际法的

研究工作大力开展起来
。

第二
、

从广度和深度上
,

加强国际法的研究
,

提高学术理论水平
,

积极配合外交斗争和

对外交往
,

为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服务
。

为此
,

一方面要总结建国三十年来新中国对国际

法所作的贡献
,

另一方面要注意世界当前国际法的现状和发展趋向
,

系统地研究国际法学

的基本理论和新课题
,

以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为指针
,

密切结合我国国际斗争的实践
,

逐

步创建新中国的国际法学
。

第三
、

采取积极措施
,

广开渠道
,

大力培养国际法人才
。

* * *

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

许许多多的工作都要从头做起
,

中央领导同志对国际

法的研究是十分重视的
。

邓小平同志曾经多次指出
,

要重视和加强国际法的研究工作
。

去年三月
,

我们曾经召开了法学研究的规划会议
,

在会上讨论并作出了一九八O 年到一九

八五年国际法的科研规划
。

这个规划
,

总的看来还是不错的
,

当然以后还可以根据实际情

况作适当的补充和修改
。

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
,

还是如何将已经确定了的科研项目
,

一个

一个地付诸实现
。

在那次会议上
,

不少同志就如何加强和开展我们的国际法科研工作
,

提

出了很多好的意见
。

在这次大会期间
,

还希望同志们提供更多的意见
,

使国际法学会的活

动能对我国国际法的研究工作起到极积的推动作用
。

在这次大会上
,

不少同志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论文
,

准备在一起交换意见
。

这是一个很

好的开端
。

今后最好能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有关各种公法私法问题的学术讨论会
,

就大

家关心的一些国际法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讨论
。

这不仅能够活跃我们的学术空气
,

而且

有助于推动我国国际法科研工作的向前发展
,

使它能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事业服务
。

不仅要开展国内的学术交流
,

同时也需要开展对外的学术交流
。

有些同志建议
,

快一点把国际法的学术刊物办起来
。

我们认为这个建议很好
。

为了
今

便于促进学术上的交流
,

确实需要有这样一个园地将我们研究的成果展示出来
。

同时通

过它还可以介绍外国国际法方面的科研动态和科研成果
,

达到内外交流的目的
。

正如前

面所说的
,

国际法方面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很多的
,

研究的成果需要有地方发表
,

报纸的

篇幅有限
,

《法学研究》是综合性的法学刊物
,

国际法方面的论文也不可能登得很多
,

而且

有的论文所探讨的问题太专门
,

不是研究国际法的同志
,

就不一定愿意去看它
。

所以办一

个国际法的专业性刊物是很有必要的
。

学会章程也规定把办刊物作为学会的一项工作
。

在学会成立后
,

就可以逐步创造条件把这项工作搞起来
。

在这里
,

我还想讲一个问题
,

就是在国际法研究方面
,

如何贯彻
“
双百

”
方针

。

据了解
,

这方面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

特别是在国际公法方面
,

思想顾虑还不少
。

我想
,

搞科研工

作
,

采取慎重的态度
,

是应该的
。

但是想要在科研上取得真正的成果
,

就一定要解放思想
,

面向实际
,

有创新的精神
,

对一毖国际法的理论问题
,

敢于进行探讨
,

敢于提出自己的看

法
。

作为学术问题
,

各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
,

可以开展争论
,

即使不能取得一致看法
,

各人也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
。

只要我们坚决贯彻
“
双百

”
方针

,

解放思想
,

面向实际
,

我国国

际法的研究工作
,

在不久的将来
,

就一定会出现一个欣欣向荣的局面
。


